
 

广 东 省 经 济 贸 易 委 员 会
  

粤经贸工业〔2005〕582 号 

 

广东省经贸委关于印发广东省产业转移 

工业园认定办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直有关单位：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广东省产业转移工业园认定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各地、各部门在执行中有何问题，请迳向省经贸委反映。 

  

  

二 OO 五年八月一日 

  

  

广东省产业转移工业园认定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我省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

移的意见（试行）》（粤府〔2005〕22 号），规范产业转移工业园的设立，加快推进产业转移，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指：广州市（不包括从化市）、深圳市、珠海市、

佛山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惠州市区、惠东县、博罗县、肇庆市区、高要市、四会

市；东西两翼地区指：汕头市、汕尾市、潮州市、揭阳市、湛江市、茂名市、阳江市；山区

指省内除上述地区以外的其他市、县（市、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产业转移工业园是指在山区及东西两翼地区，经国务院、省政府批

准的开发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中，整体

或部分划出一定面积的土地，由山区及东西两翼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政府按合作协议，共

同进行开发建设的产业转移工业园（以下简称工业园），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认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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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土地使用。土地权属清晰，用地经依法批准，工业园总体规划面积在 400 公顷

以上（含 400 公顷），首期用地规划开发面积不少于 50 公顷（含 50 公顷），已完成对工业园

征地补偿工作，并按国家的规定交纳有关土地税费。 

第五条 基础条件。已编制有工业园规划、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工业园具备一定的基础设施条件，并已投入一定的基础建设所需的前期资金，同时已根据工

业园规划和合作协议开展招商引资工作。 

第六条 管理制度。合作双方政府已签订联手推进产业转移协议，已建立两地政府间

的联席会议制度，并制定了促进工业园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明确的工业园财政利益分配办法，

同时已明确工业园的管理机构，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并制定了工业园管理办法。 

第七条 申请工业园认定应提交的材料 

（一）广东省产业转移工业园认定申请书（统一格式）； 

（二）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工业园规划设计应由乙级以上（含乙级）资质的

专业设计单位编制；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 

（四）合作双方政府签订的协议（双方政府已对税收和规费的地方分成达成

明确的分配比例和财政结算办法）； 

（五）用地批文及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兑现征地方案证明。 

（六）环评报告及其审批文件； 

（七）工业园管理办法及成立管理机构文件。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八条 工业园的认定申请由所在地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向省经贸委书面提出。 

第九条 省经贸委会省推进珠江三角洲产业向山区及东西两翼转移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对上报项目进行审核提出意见报省人民政府。 

第十条 报请省人民政府同意后授权由省经贸委批复并抄送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第四章        后续管理 

  

第十一条 工业园建设和进入工业园的产业必须符合产业发展政策和城镇

建设规划以及环境保护规划，与当地经济发展规划相协调，充分考虑发展产业集

群和循环经济的需要。依据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及《关于印发广东省工业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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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实施方案（修订版）的通知》（粤府办〔2005〕15 号），工业园要严格控

制限制类产品的生产，禁止和淘汰类产品不得进入工业园生产。 

第十二条 工业园必须严格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和环保规划

及环评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土地使用权转让及用途的变更，应依法进行。 

第十三条 工业园认定后的 1年内，开发建设面积要达到工业园总体规划面

积的 10%以上，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达 50%以上，且污水集中治理设施已经开工建

设。 

第十四条 工业园必须将每季度建设进度、招商引资等有关情况，在下一季

度的前 10 天内报省经贸委。 

第十五条 省经贸委会同省有关部门定期对工业园的运作情况进行检查，对

不符合粤府〔2005〕22 号文及本办法规定的，限期整改；对整改后仍不符合要

求的，由省经贸委报经省政府同意，撤销该工业园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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